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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不提前赎回惠城转债的核查意见 

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（ “

保 荐 机 构

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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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由 17.06 元/股调整为 15.99 元/股，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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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，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

盘价格计算。 

（二）有条件赎回条款成就的情况 

自 2023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，公司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

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（15.93 元/股）的

130%（含 130%，即 20.71 元/股），已触发“惠城转债”有条件赎回条款。 

三、“惠城转债”本次不提前赎回的原因及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3 年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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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惠城环保本次不行使“惠城转债”提前赎回权，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履行

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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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不提前赎回惠城转债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 陈超  毛传武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 

2023 年 1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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